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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3月 7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两性 

平等和赋权妇女工作的资金筹措 
 
 
 

  反对贩运妇女联盟、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圣约瑟会、多明我会领袖会议、

国际犹太妇女协进会、洛雷图社区组织、美国全国妇女理事会、慈善修

女会、天主教医疗传信会、乌纳尼马国际组织、维瓦特国际组织和世界

妇女组织等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段

和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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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从（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开始并在随后的年代中，各国政府在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为两性平等供资方面作出了许多承诺。然而，我们看到贫穷

女性化的全球现象继续存在，并且两性之间的经济差距甚至在扩大。这种扩大的

差距增加了男子的经济权力，更突出了对妇女的系统歧视和剥削并助长了遍布全

球的妇女贩运和卖淫。 

 我们是具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期待着实现联合国两性平等

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阐述两性平等时提出的观念，“出生男

性或女性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权利、责任和机会”。我们在基层支持并致力于争取

妇女权力的活动，朝男女都可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迈进。 

 实现两性平等不仅对于妇女，而且对于所有人和整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表示，现在往往把妇女看成是被动的受助者，而不是

看成充满活力的社会积极变革推动者。我们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争取妇女赋权

的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有证据表明，妇女教育、就业和当家作主的权利（或没有

这些权利）都是妇女能否控制自己的境遇和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强有力决定因

素。 

 上述现象造成妇女权利没有与男子权利得到同样的尊重，联系这些现象，我

们这些支持全球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意识到贩运妇女和儿童是一种不正当的

罪恶现象。甚至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每年都在增加。

在一个剥夺妇女和女童平等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妇女和女童既不应成为受

歧视的被动对象，又不应成为受剥削的消费奴隶。 

 我们谴责对妇女的这种暴力和歧视，我们有义务指出，对我们大家有利的是

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和支持性政策，为两性平等提供资金，以此为工具减少人口

贩运和把妇女和儿童通过卖淫和其他性剥削形式商品化的现象。 

 为劳动力或性剥削贩运妇女的主要根源是贫穷造成的妇女弱势。根据联合

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最近关于全球贩运模式的报告，“已查明大多数人口贩运受

害者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似乎特别易受到性剥削”。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 2007

年人口贩运报告，“大约 80％的跨国受害者是妇女和女童，有 50％以上是未成

年人”。
1
 

 减少妇女经济上的弱势将减少贩运妇女和妇女卖淫的驱动因素。有一项明显

的结论是，为教育提供资金和为有适当报酬的体面工作提供资金以满足妇女及其

家庭的需要是减少女童和妇女贩运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仅仅要求实现设法确

__________________ 

 
1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7/82799.htm。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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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粮食、住房、衣服、安全环境和保健的千年发展目标 1 和 3，它们都是安全社

会环境的基本因素。 

 妇女参与经济，不论是参加正规部门的劳力大军，还是进行没有薪酬的家务

劳动都是重要的，它们不仅可以减少妇女中不成比例的贫困现象而且是提高家庭

收入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 

 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把妇女看作充满活力的社会变革促

进者有利于社会。经济参与不仅涉及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实际人数，而且涉及妇

女在平等基础上获得的收入。在农业部门之外，全世界的妇女，不论是在发达国

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同样工作的工资平均仅相当于男子工资的不足 78％，

这个差距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 

建议： 

 我们建议各国政府： 

 1. 制定劳工政策，把增加妇女的体面工作和适当补偿作为优先事项。这种

政策将减少妇女在人口贩运和卖淫中易遭受的剥削。 

 2. 承诺在经济边际化的妇女参与下制定妇女赋权的议程。这种议程必须具

体说明有关政策、方案和资源的分配。 

 3. 开展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 

 (a) 确保妇女和女童通过这类方案了解她们拥有的各种选择，以及 

 (b) 在态度和政策两方面对性别歧视实行零容忍，特别是不容忍妇女用作卖

淫和（或）贩运的对象。 

 4. 管制贸易政策和商业做法，以便各公司考虑到为两性平等原则提供资

金。商业部门必须确保妇女拥有体面的工作和平等的报酬。有关条例还必须确保

工作场所没有歧视和骚扰的现象。 

 5. 要求国家政府把性别分析纳入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以

便评估和消除助长贩运妇女现象的贸易自由化因素。在有些情况下，这样做甚至

可能激励公司在各级业务工作中确保妇女获得体面工作和报酬。 

 6. 推动国家政府批准《移徙工人公约》。 

 7. 发展为两性平等提供资金的机制，以支持国家政府采取行动： 

 (a) 确保消除贫穷援助方案把两性平等观念充分纳入其工作，例如，支持向

可能遭受贩运的妇女提供的小额贸易和小额供资方案，以及着重千年发

展目标的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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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提供支持和技术援助，通过消除妇女和儿童在人口贩运和卖淫中遭受的

性剥削，减少新的艾滋病感染； 

 (c) 为被贩运的妇女加强法律和社会支助网络； 

 (d) 确认并鼓励国家政府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因为这些非政府

组织在打击贩运妇女和妇女卖淫以及支持被贩运受害者方面具有独特

的专门知识。 

 


